华南理工大学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校外使用审批表
（单价或总价均在40万元以下（不含）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所在单位
	合同编号
	合同名称
	合同金额

	
	
	
	

	序号
	仪器编号
	仪器名称
	台件数
	单价（元）
	是否进口设备

	
	
	（如设备较多，可以附件形式提供清单）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       台
	       元
	

	校外单位
名称及地址
	单位名称：
地址：（含门牌号、楼栋名称、楼层及房号）
	校外使用
期限
	20  年  月  日~
20  年  月  日

	申请事由
	（申请人描述仪器设备必须安装于校外使用的原因、必要性、项目背景等。学校有关决议、有效合作协议、有效科研项目合同或项目批复文件等支撑材料以附件形式提供）
购置人/领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管理措施及承诺
	（明确本校在职正式教职工作为仪器设备放至校外使用的管理责任人；明确在校外期间使用方式、管理措施；承诺确保仪器设备在校外使用期间做到尽责管理、档案齐全，达到学校标准机时并取得相应科研成果；保证仪器设备安全、完整、不脱离控制）

管理责任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请单位
意见
	（由仪器设备所在二级单位负责人对申请事由进行审核，并出具意见）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
意见
	（根据申请事由，由科学技术研究院、教务处或研究生院等主管部门审核）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资产 实验室管理处
意见
	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
1. 此表一式一份，审批完成后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保存原件，申请单位保存复印件。

2. 附仪器设备购置合同（尚未办理固定资产的需提供）、学校有关决议、有效合作协议、有效科研项目合同或项目批复文件等文件复印件。
3. 由申请人根据申请事由，完成主管部门审批后，交至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完成后续审批程序，联系人：林丽惠，联系电话：87110517，地址：五山校区笃行楼10楼1007。
